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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孙公司增资并投资新建 2条 1200t/d光伏

玻璃生产线及配套码头工程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项目名称：新建 2条 1200t/d光伏玻璃生产线及配套码头工程项目； 

 投资金额：项目计划总投资 298,850 万元，资金来源为自筹及融资； 

 本项目尚需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为加快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产业布局，努力延

伸和打造一体化产业链，认真落实集团《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9-2024

年）》确定的“做强做大、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满足市场对太阳能行业的快速发展及下游光伏组件高透基板材料的旺盛需求。公

司拟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投资新建 2条 1200t/d光伏玻璃生产线及配套码头工

程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 298,850万元。主要情况如下：  

一、 投资概述 

1、项目背景 

太阳能发电由于其特有的可再生性和较好的生态环境亲和力，受到世界各国

的重视。近年来，随着国内一系列新能源政策的实施，太阳能发电产业呈现稳定

增长的发展态势，光伏组件高透基板材料作为太阳能光伏组件必不可少的关键材

料，也随之迎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以

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浙江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等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的精神，适应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地方经济发展的要

求，充分发挥地理优势、市场优势、管理优势、经营机制优势和成本优势，增强

企业的竞争能力，满足市场对太阳能光伏组件高透基板材料的需求，在进行了广

泛的市场调研和技术研究工作之后，公司决定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宁波南部滨

海经济开发区新建 2条 1200t/d光伏玻璃生产线及配套码头工程项目。 

2、投资目的 

公司决定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宁波南部滨海经济开发区新建 2 条 1200t/d

光伏玻璃生产线及配套码头，一是为贯彻和响应产业政策精神，满足市场对光伏

高透基板材料的需求，有效发挥旗滨集团在规模与管理、技术与成本方面的优势，

紧紧把握光伏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加快拓展光伏玻璃市场布局，坚持市场需求

导向，进一步提升旗滨集团市场份额和竞争力；二是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的要求，

全面加深企地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相互促进，形成发展合力，加快延伸

集团玻璃产业链，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3、投资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新建 2条 1200t/d光伏玻璃生产线及配套码头工程项目 

投资主体：宁波旗滨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选址：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宁波南部滨海经济开发区 

项目计划总投资：298,850 万元，包括 2 条 1200t/d 光伏玻璃基片生产线，

深加工生产线，配套码头工程，土地购置,运输、办公等设备及资本化费用和资

本化利息，以及铺底流动资金。 

出资方式：项目出资由宁波光伏自筹及融资解决。 

预计项目建设周期：预计 1.5年。 

二、 投资方基本情况 

1、宁波旗滨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光伏”）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宁波南部滨海新区金海东路 5号金港创业基地（自

主申报） 

法定代表人：官明 

注册资本：5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玻璃制造(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郴州旗滨光伏光电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郴州旗滨”） 

住所：湖南省郴州市资兴市唐洞街道资五产业园江高路 9号 

法定代表人：张柏忠 

注册资本：3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和销售无机非金属材料及制品（特种玻璃、低铁节能

环保玻璃、低辐射镀膜玻璃、热反射镀膜玻璃、光伏玻璃、导电膜玻璃及其深加

工产品）、平板玻璃深加工设备、Low-E 镀膜节能环保材料、优质节能环保材料

基板、优质本体着色节能环保材料基板、屏蔽电磁波及微电子用材料基板，并提

供相关技术咨询与服务。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其他人造板、其他陶瓷制品

的制造，人造板销售;陶瓷、石材装饰材料零售;国家政策允许的矿产品、矿山物

资设备、钢材销售;矿山工程技术研究、开发及咨询服务:石英岩开采及加工、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年 12月 31日，郴州旗滨资产总额 121,741.1万元，负债总额 31,303.33

万元，净资产 90,437.78 元。2020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3,347.42 万元，利

润总额 15,416.00 万元，净利润 13,735.72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截

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郴州旗滨资产总额为 146,186.98 万元，负债总额为

48,281.35 万元，净资产 97,905.63 万元。2021 年 1-3 月份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9,062.73万元，净利润 7,491.94万元（1-3月份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 宁波光伏增资方式及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1、增资方式：郴州旗滨拟以货币资金出资方式对宁波光伏进行增资，增资

完成后，宁波光伏注册资本将由 500万元变更为 100,000万元。 

2、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增资前，宁波光伏注册资本500万元，郴州旗滨持有其100%股权。增资后，

宁波光伏注册资本100,000万元，郴州旗滨持有其100%股权。增资完成后，宁波

光伏的股权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郴州旗滨光伏光电玻璃有限公司 500 100% 100,000  100% 

 

四、 公司履行决策程序的情况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1、本项目已经公司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 

2、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议案，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投

资是公司把握光伏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拓展市场布局，完善产品结构和产业链

延伸，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的积极举措。本项目的实施将有利于集团争取地方政

策和充分发挥整体优势和协同效应，进一步提升公司行业地位和增强品牌影响力。

公司本次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的表决方式、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公司本次新建宁波光伏项目，符合公司确定的

“做强做大、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董事会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是否需经股东大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项目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五、 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的产品定位为光伏组件高透基板材料，通过集团技术优势以及高水平

的生产工艺控制能力，以及有效的运营管理等综合管控方式，力争用最短的时间

将本项目顺利建成投产，并尽快投入运营。 

本次投资是公司抓住光伏行业发展的机遇，加快拓展光伏玻璃市场布局，推

进和落实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通过充分利用公司营建团队、管理经验和

营销渠道，可以进一步节省建设和运营成本，提高管理效率，本次投资符合公司



发展战略，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扩大公司玻

璃产业版图。本次投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亦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按照

可行性研究分析，项目建成后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六、 投资风险分析 

1、本项目所需的高透基片生产及光伏组件高透基板材料加工技术与集团现

有业务的技术存在一定差异，旗滨集团进入该领域后，期望在品牌竞争中取得优

势地位，并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需要一定的适应期和过渡期，在项目的运营

初期或存在一定的运营风险，市场开拓也存在不确定性，对现有的管理体系、管

理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为此，公司一是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的具体实施过程

中，进一步完善方案、优化投资、细化测算，加强项目建设管理，认真提高项目

的成本管控能力，争取早日建成达产；二是加快技术创新，集聚创新人才。充分

利用集团研发平台、研发队伍和管理团队，弘扬创新文化，营造创新氛围，持续

推进自主创新；发挥集团的生产技术、装备、人才、资金，以及机制和激励优势，

不断引进业内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并借助外力牵手科研院校，以市场为导向，

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尽快攻克产品前沿技术，推进产学研合作，力争在科技成果

产业化上取得新突破。三是将全力以赴抓紧做好项目建成后的运营管理，推进精

细化管理，全面加强和深化质量管控、产品策划、营销体系建设、市场布局、订

单管理和售后服务等工作，倾心专注做好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尽快实现产品布

局完善和品牌影响力的快速扩大。 

2、如国家或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及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可能影响本次投资

的进展和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七、 附件 

1.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2.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